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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 1,396.7万元及利息（具体数额以截至被告停止

收取票款日的实际收入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6年 1月 23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旅

游物业有限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诉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原“平湖九龙山旅游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公司”）不当得利纠

纷案【案号：（2016）浙 0482民初335号】，开发公司因不服平湖市人民法院（2016）

浙 0482 民初 335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即《民事判决书》

所称“本院”，或以下简称“嘉兴中院”）提起上诉（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18、

临 2017-086、临 2017-08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获悉，开发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的



《民事判决书》【（2017）浙04民终2513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从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及相关事实和理由来看，本案应为

不当得利纠纷，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不当，二审予以更正。根据开

发公司出具的《授权书》，管理公司收取门票费系基于开发公司的授权。而从双

方签订的《协议》来看，双方明确管理公司系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的物业管理公司，

负责整个度假区的安全和物业管理，管理公司未向开发公司收取物业管理费，其

经营主要靠门票收入。同时双方约定，由开发公司补贴管理公司保安服务费。可

见，开发公司不仅仅只是授权管理公司收取门票费，而是明确该门票费的收入系

管理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除此之外，开发公司还需再补贴一定的费用给管理公

司。说明该门票费收入是应当是归管理公司支配和所有的。开发公司上诉认为，

管理公司已另案起诉开发公司主张物业费，且不存在所谓两块不同的物业费，因

此也就不存在所谓以门票费冲抵物业费的事实，管理公司不能既占有门票费又主

张物业费。对此，根据已生效的本院（2018）浙04民终2649号民事判决认定，管

理公司主张的物业费和本案门票费针对的是不同的服务区域，前者针对的是整个

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后者针对的是游艇湾这一特定区域，故开发公司有关管理公

司收取的门票费与管理公司主张的物业费构成重复的意见不能成立。管理公司基

于开发公司的授权和双方协议收取门票费并取得门票费收入的事实清楚，一审判

决驳回开发公司有关归还门票费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审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囯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602元，由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